
2023年药品自检报告制度(实用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
告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药品自检报告制度篇一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本食品经营企业现建立食
品的检查制度，切实保证食品安全。

第二条 本企业食品经营活动相关人员，均应遵守本制度。第
三条 食品检查目的是及时发现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确保销售食品质量安全。

第四条 本企业检查内容包括对经营设施条件自查和对所经营
食品的安全进行检查

（一）贮存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
保持清洁；

（二）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储存；

（三）销售需低温保存的食品，应当使用冷藏设施；

（四）冷藏温度应当符合食品标签明示温度，符合食品安全
要求；

（五）检查食品，及时清理编制或者超过保存期的食品；

（六）其他需要检查的与食品经营相关的设施。



第五条 本企业由专人按早、晚两个时间段各检查一次，并做
好检查记录。如发现第四条所列问题应当坚决清理。

药品自检报告制度篇二

适用于店内对质量安全有关的管理层及各职能部门和有关人
员。3、职责

质量负责人：负责食品安全自查工作的协调、管理工作，批
准食品安全自查方案和自查报告。向公司管理层报告食品安
全自查结果。

自查组长：提出自查小组名单，全面负责食品安全自查实施
活动，食品安全自查审核方案和食品安全自查报告。

质保部：负责起草食品安全自查方案，组建食品安全自查小
组，按照食品安全自查计划实施自查，起草自查报告。对不
合格项目的整改、实施效果进行确认。

起草食品安全自查的策划

质保部每年初起草食品安全自查方案，在每个年度内所进行
的安全自查，并覆盖所有的相关部门。

下列情况时，需追加食品安全自查。a）发生了严重产品质量问
题或外界有重大投诉；

“食品安全自查不符合项报告”时，须事实描述清楚，证据
确凿。纠正措施

食品安全自查结果提交管理评审。食品安全自查的记录由办
公室负责保存。



药品自检报告制度篇三

1、药品不良反应实行逐级、定期报告制度，必要时可以越级
报告。

2、各科室科主任负责使用药品的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
发现可能与用药有关的不良反应应详细记录、调查、分析、
评价、处理，并填写《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表》，每月向
院报告一次，院集中向上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报告，其
中新的或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应于发现之日起15日内报告，
死亡病例须及时报告。

3、《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表》的填报内容应真实、完整、
准确。

4、新药（投入使用5年内）监测期内的药品应报告该药品发
生的所有不良反应；新药监测期已满的药品，报告该药品引
起的新的和严重的不良反应。

5、进口药品自首次获准进口之日起5年内，报告该进口药品
发生的所有不良反应；满5年的，报告该进口药品发生的'新
的和严重的不良反应。

6、如发现群体不良反应，应立即报告院办，由院向上级（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局以及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报
告。

7、个人发现药品引起的新的或严重的不良反应，可直接向医
院或所在地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报告。

8、科室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学校有
关文件精神以及医院的有关规章制度给予相应的处罚：



（一）无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本科室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
的；

（二）未按要求报告药品不良反应的；

（三）发现药品不良反应匿而不报的；

（四）因为工作不规范，由药品不良反应引起医疗纠纷的；

（五）隐瞒药品不良反应资料。

药品自检报告制度篇四

肿瘤科药品不良反应与药品损害事件报告制度

一、药品不良反应与药品损害事件组织构成及职责

（一）药品不良反应与药品损害事件监测管理小组组长为科
主任，联络员科室副主任及医疗小组组长，组员为科室的其
他医疗人员，负责全科药品不良反应与药品损害事件工作的
有关事宜。

（二）主要职责：

1、认真学习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卫生部相关法规及管
理办法，贯彻实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

2、组织落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
作任务。

3、组织药品不良反应的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督促我科临
床医师、护师填写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表，指导合理用药。

4、确保药品不良反应、药害事故报告。



5、协调全院其他科室同种药品不良反应与药害事故工作的其
他重要事宜。

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

（一）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是指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现、
报告、评价和控制的过程。

（二）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范围：药品引起的所有可疑不良
反应。

（三）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程序

1、医师、护士一旦发现可疑的药品不良反应，应当立即报告
患者的主管医师、并向药剂科汇报。

2、科室联络员负责本科室的药品不良反应的搜集、汇总、上
报，监督协调医护人员不良反应的报告。

3、科室医生、护士应重视药品不良反应与药品损害事件报告
和监测工作，应密切关注和发生随时收集本科室的可疑药品
不良反应，一经发现可疑药品不良反应须及时进行详细记录、
调查，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填写《医院可疑药品不良反
应/事件报告表》，并按规定将填好表格上交科室联络员。

4、发现可疑严重的不良反应病例和在外单位使用的可疑药品
发生不良反应后来我科就诊的病例，应在上级医师指导下诊
治和处理，并做好药品的留样、保存和记录工作。

5、药品不良反应实行逐级、按规定报告。发现或者获知新的、
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应当在24小时报告给本科不良反应联络
员，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立即报告药剂科、医务科。

7、科室联络员每月底将一般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表汇总报告



给药剂科。

8、科室医疗人员从事医疗活动时应严格参照药剂科提供的药
品不良反应的调查、分析、评价、处理等情况。以免产生不
良医疗事件。

三、药品群体不良事件报告和监测

（一）药品群体不良事件，是指同一药品在使用过程中，在
相对集中的时间、区域内，对一定数量人群的身体健康或者
生命安全造成损害或者威胁，需要予以紧急处置的事件。

（二）同一药品：指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药品名称、同
一剂型、同一规格的药品。

（三）发现药品群体不良事件后应当积极救治患者，必要时
上报给医务科，积极配合医务科、药剂科开展的临床调查，
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必要时暂停药品的使用等紧急措施。

四、药品损害事件的报告和监测

（一）药品损害，是指由于药品质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造
成的对患者的损害。

（二）科室发现药品药品损害事件后，应当积极救治患者，
立即向本科联络员药剂科、医务科报告，并做好观察与记录。

（三）药品损害事件的报告和监测按照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
监测的处理，医院联络员应当立即药剂科、医务科报告。

五、药品不良反应与药品损害事件预防再发生信息反馈的途
径与时间

（一）一般的药品不良反应科室联络员每月一次以不同的形
式反馈给科室医务人员，药品损害事件、严重的不良反应、



死亡病例及时（24h-48h）反馈。科室联络员、主管医师应向
科主任汇报。

2、我科室收到反馈信息后，应制定整改措施，预防药品不良
反应与药品损害事事件再次发生。

六、持续改进

（一）药学部每季度将各科室的药品不良反应和药害事件报
告、考核情况及不良反应的因果分析在《药讯》上公布。对
不良反应报告多或引起严重不良反应的药品，上报药事管理
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

（二）科室应对医院发布的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资料
进行分析，并根据具体情况针对性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和防止
药品不良反应的重复发生。

药品自检报告制度篇五

一、食品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采取有效管理措施，保证
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按照许可范围依
法经营，并在就所醒目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证。

二、建立健全本单位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装裱上墙张贴在
相应功能区；建立本单位食品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配备专职
或者兼职经过培训合格的食品安全管理员，对食品经营全过
程实施内部检查管理并记录，落实责任到人和员工奖罚制度
管理，积极预防和控制食品安全事件，严格落实监管部门的
监管意见和整改要求。

三、食品安全管理员须认真按照职责要求，组织贯彻落实管
理人员和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员工健康管理、索证



索票、餐具清洗消毒、综合检查、设备管理、环境卫生管理
等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四、制订定期或不定期食品安全检查计划，采用全面检查、
抽查与自查形式相结合，实行层层监管，主要检查各项制度
的贯彻落实情况。

五、各岗位负责人、主管人员每天开展岗位或部门自查，指
导、督促、检查员工进行日常食品安全操作程序和操作规范。

六、食品安全管理组织及食品安全管理员每周1-2次对各餐饮
部位进行全面现场检查，同时检查各部门的自查记录，对发
现问题及时反馈，并提出限期改进意见，做好检查记录。

七、在场所设置食品安全宣传栏，主动公示诚信建设，及时
处理消费者意见。


